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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39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凯迪      编号：2019-60 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交所公司部 2019第 66号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 

 

2019 年 4月 15 日，公司披露 2018年度业绩快报，并于 2019年

4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66 号《关于

对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下称《关注函》），

《关注函》对公司披露的业绩快报表示关注并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进

行说明，公司现回复如下： 

问题 1： 你公司业绩快报中多项财务数据与 2017 年年报不符的

原因，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；披露文件是否存在虚假陈述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并尽快补充更正。 

【说明】 

公司业绩快报中“上年同期”数据与 2017 年年报不符，系工作

人员数据填入错误。对于工作人员疏忽及公司相关负责人疏于审慎核

查导致的错误，公司深刻反省，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过程中

更加审慎、严谨，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，更正后的业绩快报详见

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2018 年度业绩快报》（编号：2019-61）。 

问题 2： 2017 年年报是否涉及会计差错更正，如是，请严格按

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

更正及相关披露》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3.3.11 条的相

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【说明】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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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，格薪源生物质燃料安徽有限公司、湖北格薪源生物质

燃料有限公司、湖南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格薪源三家

子公司”）股权转让实质并未使公司失去控制权，且根据（2019）武

仲裁字第 000000408 号裁决书，武汉薪合成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本公

司持有嘉兴凯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下称“嘉兴凯

益”）股权，并安排嘉兴凯益持有格薪源三家子公司股权，且格薪源

三家子公司股权转让款实际出资人为本公司，因此格薪源三家子公司

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，2017 年原合并范围并未包含应纳入的格薪源

三家子公司需重新纳入合并范围内。 

本公司拟对此事项进行追溯调整，2017 年年报涉及差错更正，

公司已严格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

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、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第 3.3.11 条的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：相关会计差

错更正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未取得具

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

全面审计或对相关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的报告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公

司将尽快启动相关工作，预计在两个月内完成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4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前期会计差

错更正的公告》（编号 2019-46）。 

问题 3：业绩快报显示，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

绩预告存在一定差异，主要系承建项目完工结算差异导致。请你公司

说明承建项目完工结算的具体情况，结算对方的名称以及是否为关联

方，完工结算的会计处理及相关差异的确认依据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 1 至问题 3 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【说明】 

该结算对方为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迪工

程”），该承建项目为越南升龙工程项目，凯迪工程为公司关联方。

2011 年 12 月，凯迪生态与凯迪工程签订了合作协议，凯迪生态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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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龙项目的分包商，负责完成升龙项目总承包合同 47%的工作，金额

为 3.0315 亿美元。2016年 5 月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金额

为 1.12亿美元。上述凯迪生态分包合同金额共计 4.1515 亿美元。按

协议约定的固定汇率为 6.4936，折合人民币为 269,581.80 万元。工

程建设期为 2012年至 2018 年，工程项目地址为越南。 

本公司每季度按照实际发生成本占项目预计总成本的比例，确定

每季度的项目完工进度，预计总成本为本公司根据合同执行范围预估

的总成本。本公司就该项目于 2018 年与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

进行结算，截至目前，项目已结算完毕。 

经过结算发现因越南升龙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，由于业主方要求

或实际实施限制，部分设备购买及其他费用实际由凯迪工程执行，导

致最终总成本与本公司确定的预计总成本存在差异，本公司将该差异

作为完工结算差异计入 2018 年当期成本，银河会计师事务所已对该

项目进行核查，并形成核查报告。相关情况已反映在公司 2018 年年

度报告中，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详见公司 4

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》、《董事会关

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》。 

对上述问题 1-3，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： 

问题 1：经向凯迪生态了解，其公司业绩快报中多项财务数据与

2017 年年报不符的原因，系相关工作人员在进行业绩快报的工作过

程中录入数据错误导致，该业绩快报未经我所审计，该问题回复以凯

迪生态回复为准。 

问题 2：我们对凯迪生态 2018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凯迪生态

2018年对 2017年度将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格薪

源”）及其子公司因丧失控制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事项进行前期重大会

计差错更正，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。对格

薪源及其子公司巨额亏损及大额减值，我们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

据，无法判断该亏损及减值的准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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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3：我们对凯迪生态 2018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2018 年 6

月 20 日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向

凯迪生态提交了《律师函》，就越南 EPC 项目完工进度、合同履行情

况提出了异议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凯迪生态每季度按照实际发生成

本占项目预计总成本的比例，确定每季度的项目完工进度，进而根据

此完工进度确认收入。2018 年越南 EPC 项目已经完工，并且进行了

相关决算，凯迪生态作为越南 EPC项目的分包商亦与武汉凯迪电力工

程有限工程公司进行了结算，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较长，我们无法判

断在整个项目执行期间各期会计处理是否恰当。 

问题 4：请你公司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二章的相关规定，全

面核查是否存在其他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，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。如有，请说明原因并尽快补充更正。 

请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 1 至问题 4 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【说明】 

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发布的《2018 年度业绩快报》存在对

问题 1的回复中提到的问题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的情形。公司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将严格遵照各项规定，认真、严

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 1 至问题 4 的意见将于近日补充披露。 

  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

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

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2019年 5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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